
 

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2—00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技改扩建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资金，

择机开展低风险的理财工作。 

一、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 

2012 年 1 月 11 日、2012 年 1 月 16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苏酒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酒实业”）与中国银行宿迁洋河支行签订《人民币“期

限可变”产品说明书》，分别出资 30,000 万元、40,000 万元（合计 70,000 万元），

向该行购买 人民币“期限可变”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产品名称：人民币“期限可变”理财产品； 

２、产品期限： 182 天； 

３、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产品委托认购日：2012 年 1 月 11 日、2012 年 1 月 16 日； 

５、产品收益起算日：以银行划款凭据为准；产品到期日：2012 年 7 月 11

日、2012 年 7 月 16 日； 

6、预计年化收益率： 5.7％；  

7、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70,000 万元，其中 2012 年 1 月

11 日认购 30,000 万元，2012 年 1 月 16 日认购 40,000 万元；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9、投资方向：该产品募集资金纳入中国银行资金池进行统一管理，投资于

在国内银行间债权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融产品；  

10、收益支付和认购资金返还：（１）收益计算：收益＝认购资金金额×收



 

益率×收益期/365；（２）产品到期、产品自动终止的条件发生，苏酒实业的提

前终止或赎回申请取得中国银行宿迁洋河支行确认后，中国银行方将在约定的到

期日、自动终止日、提前终止日、赎回期结束日之后 1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资金

划付至苏酒实业方对应的资金账户内； 

11、公司与中国银行无关联关系； 

12、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 70,000 万元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9.48%。 

二、购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2012 年 1 月 16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苏酒实业与工商银行宿迁分行签订《中

国工商银行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公司分别出资 30,000 万元（合计 60,000

万元），向该行购买工银理财共赢 3 号 2012 年第 006 期（72 天）理财产品和工

银理财共赢 3 号 2012 年第 007 期（163 天）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产品名称：工银理财共赢 3 号 2012 年第 006 期（72 天）、工银理财共

赢 3 号 2012 年第 007 期（163 天）理财产品； 

２、产品期限：72 天、163 天； 

３、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产品募集期：2012 年 1 月 16 日； 

５、产品收益起算日：以银行划款凭据为准；产品到期日：2012 年 3 月 28

日； 

６、预计最高年化收益率： 6.0％；  

７、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60,000 万元，其中工银理财共

赢 3 号 2012 年第 006 期（72 天）理财产品认购 30,000 万元，工银理财共赢 3

号 2012 年第 007 期（163 天）理财产品认购 30,000 万元； 

８、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９、投资方向：本产品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各类债券、货币市

场基金、债券基金、存款等货币市场投资工具以及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债权类资

产、权益类资产、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  

10、理财收益计算及分配：（１）收益计算：预期期末收益＝投资本金×预



 

期年化收益率/365×实际存续天数；（２）理财期满 在理财资金投资正常的情

况下，理财产品到期（扣除相关费用后）最高年化收益率有望达到 6.0％，若理

财产品运作期未达到苏酒实业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工商银行不收取投资管理

费；在达到苏酒实业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的情况下，工商银行在按照说明书约定

的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支付给苏酒实业后，将超过部分作为银行投资管理费收

取。理财期满，工商银行在到期日后 2 个工作日内将苏酒实业理财资金划转至指

定账户； 

11、公司与工商银行无任何关联关系； 

12、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 60,000 万元购买工商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8.12%。 

三、购买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 

2012 年 1 月 16 日，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南京汉中路支行签订《深圳发展银

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合约》。公司出资 10,000 万元，向该行购

买深圳发展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产品名称：深圳发展银行卓越计划单期型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２、理财期限：180 天； 

３、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产品认购日期：2012 年 1 月 17 日； 

５、产品收益起算日：以银行划款凭据为准；  

６、持有到期收益率：5.2%；  

７、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10,000 万元； 

８、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９、投资范围：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等级较高的债券或货币市场工具；  

10、理财收益计算及分配：（１）收益计算：理财收益额 = 理财金额 ×持

有到期年化收益率× 实际理财天数/365；（２）若公司申请当期理财期结束后即

结束理财或深发展银行提前终止理财，则深圳发展银行对投资者归还 100%本金，

并在到期日或银行提前终止日当日（T+0）将收益划转到投资者指定账户，逢中

国（除港澳台地区）法定节假日及休息日顺延； 

11、公司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 



 

12、公司本次出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35%。 

四、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

金额，共计 266,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6.01%。 本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４、《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中短期理

财产品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